
建物謄本導讀 

建物謄本內容說明： 

     謄本分類為第一類謄本(本人申請)、第二類謄本(一般民眾均可申請)及第三類謄本

(僅限利害關係人申請)，並細分為全部或部份謄本。 

     全部謄本：是指申請該地號全部的登記資料，如想瞭解該地號全部共有情形時，

則應申請全部謄本。 

     部份謄本：一般來說因為土地共有情形較多，個人部分謄本即可查得該權利人的

登記資料。 

     《提醒：地籍資料異動頻繁，為確保權利，應特別注意謄本列印時間，以確保謄

本資料是最正確的。》 

     如下圖例，即為建物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 

 



(一)建物標示部： 

 

    建物標示部：記載的欄位包含：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建物門牌、建物坐落地號、

主要用途、主要建材、層數、層次、層次面積、總面積、建築完成日期、附屬建物用

途、共有部分、權利範圍、其他登記事項等資料。 

    ●登記日期：指實際完成登記的日期，並不是送件的日期。 

    ●登記原因：指以何種登記原因辦理登記；如繼承、買賣。 

    ●建物門牌：記載建築物於登記的最新門牌號，但是因為建物門牌如果經過戶政

單位重編或整編後，建物所有權人未持戶政單位核發的門牌整編證明向地政機關申辦

建物門牌變更登記時，建物登記謄本上的建物門牌，則與戶政單位的門牌不同。 

    ●建物坐落地號：記載此建號建物所坐落在那一筆土地上。 

    ●主要用途：指建物的使用用途為何，例如：商業用、住家用或工業用。 

    ●主要建材：是指這棟建物的使用執照上記載所使用何種建材建築而成，常見的

建材有鋼筋混凝土造、鋼造、磚造等。 

    ●層數：指該棟建築物總共有幾層樓。 



    ●層次：是指這個建號位於該棟建物中的第幾層，有時一個建物會有多個層次。 

    ●層次面積：該建築物依法規實際可以登記之面積。 

    ●總面積：指該建築物依法規投影至土地上之面積，不含陽台。  

    假設該建物獨棟式或是二層以上時，層次面積則會分別列出每一層別的面積，而

總面積則是這些層次面積的加總。 

    但要注意的是總面積不代表該建號面積的總和，因為一般坊間所謂的銷售面積通

常是指「層次總面積」加上「各附屬建物面積」再加上「公設面積」的總和，並以平

方公尺為單位，如果要換為坪的話，需將該總和乘上 0.3025 換算成坪數。 

    ●建築完成日期：是指該建物建築完成的日期。 

    ●附屬建物用途：記載著附屬建物之用途及面積，常見的用途有陽台、雨遮或車

位等。 

    ●共有部分、權利範圍：記載共有部分之建號及面積與對應各個主建物的權利範

圍。共有部分是指區分所有建物中（例如公寓大廈），屬於全體住戶共有共用性質的建

物，並由各區分所有權人以持分的方式持有，坊間通常稱為公設。 

建物謄本倘出現共有部分的資料，則表示這棟建物是屬於區分所有建物，簡單說，

就是所謂的「公寓大廈」，多數社區設有管理委員會，而公設面積就是各共有部分的面

積乘上其權利範圍後所得值的總和。 

一般來說，公寓大依其戶數、社區規模大小而使公設的質與量各有不同，公設可

分為大公、小公或車公；大公是指在社區內屬於大眾公用性質的建物，像管理中心、

健身中心、防空避難室等，而屬於某一群眾間共用性質的建物，則會被劃分為小公，

如屬某一棟所有權人所共用儲物間、樓(電)梯間等。 



而車公故名思義就是作為停車用途的公共設施，但是各個共有部分是屬於哪一種

公設，可以由共有部分的其他登記事項之用途記載得知或是再查閱該共有部分建號的

建物登記謄本，另外提醒您，共有部分的謄本只有建物標示部。 

    ●其他登記事項：記載者這個建號自第一次登記之後的沿革，如「合併自」、「分

割自」、「分割出」、「重測前」、「重劃前」等，或者是其他應登記的事項如徵收註記、

建築使用執照、建築物補登面積及建築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等資料。 

 
 
 

    (二)建物所有權部：同土地所有權部。 

 
  
   
 
 
 
 
 



    (三)建物他項權利部：同土地他項權利部。 

 

    ●擔保債權總金額：記載他項權利設定之總金額。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用在普通抵押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記載著債權的

種類及範圍，其他的他項權利則沒有這個欄位。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 1、用於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期限為訂定契約之日起 30 年

之內。2、在其契約所定的確定期日之前，債權的性質係屬於「未確定」，在約定的期

日之後，其抵押權的性質則轉變為「已確定」。 

    例如：某甲提供其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扺押權予某乙，並於 101 年 1 月 1 日設定登

記完竣，其約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新台幣 1,000 萬元，其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 130 年

12 月 31 日。即在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30 年 12 月 31 日間，某甲可以在新台幣 1,000 

萬元的額度內向某乙分次借、還款，但累計借款金額不可以超過新台幣 1,000 萬元，

實際的借款金額是浮動的，也就是說某甲對於某乙借款的總金額尚未確定。 



    但是由於他們兩人所訂立契約的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 130 年 12 月 31 日，在這天

之後，債權金額就確定了，所以在這個抵押權內，某甲就不能再向某乙借款，此時雖

然土地他項權利部的擔保債權總金額仍為新台幣 1,000 萬元，但其實際借貸的金額仍

以最後某乙借給某甲的金額為主，如果這時某甲要向某乙抵押借款時，就要再設定登

記第二順位的抵押權。 

    ●清償日期：只有普通抵押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有項資料，指的是權義雙方約定

債務清償的日期。 

    ●利息（率）：只有普通抵押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有項資料，指的是債務人在債務

清償之前應付給債權人的利息（率）。 

    ●遲延利息（率）：只有普通抵押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有項資料，指的是如債務人

遲延還款時，應付給債權人的利息（率）。 

    ●違約金：只有普通抵押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有項資料，是指債務人違約時，應

付給債權人之一筆金額。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其他債權人與債務人另外約定的事項則會記載在此。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記載債務人姓名及應負擔的債務比例，如債務人有二人

以上時，債務額比例可為全部或依其比例定之。一般來說債務人是指借錢的人，而義

務人則是提供擔保（即抵押物）的提供人；因此，債務人不一定就是義務人，例如：

父母親提供房子給兒女向銀行借錢去作生意，此時父母是義務人，兒女是債務人。 

    ●權利標的：義務人所提供設定的權利種類，也就是說擔保物提供人拿他所擁有

土地的何種權利來擔保設定給第三人。通常權利標的的種類有所有權、地上權。 

    ●標的登記次序：義務人所提供設定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的登記次序，如果同一



筆土地有多人共同提供擔保時，標的次序則會出現多個。 

    ●設定權利範圍：義務人（即擔保品提供人）所提供的擔保品設定土地的權利範

圍。 

    ●證明書字號：記載他項權利證明書的字號。 

    ●設定義務人：記載該他項權利設定當時擔保品提供人的姓名，但也有因移轉或

是其他異動致義務人記載前手之姓名。 

    ●共同擔保地號、共同擔保建號：與這宗土地一起設定的地號或建號。簡單的說，

就是債權人認為該筆土地的價值不足以擔保債權的總金額，因此擔保品提供人除了該

筆土地以外還拿了其他的土地或建物給債權人擔保。 

    ●其他登記事項：記載其他應登記的事項。 

 


